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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

我局以林业生态建设为中心，以资源培育为基础，以资源保护为重点，做好我区森林资源保护、培育和利用工作,促进林业持续健康发展。年内经过全局职工的共同努力，顺利地完成各项任务指标，并取得较好的成绩。

二、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2017年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3个，分别是红塔区林业局、红塔区森林公安局和红塔区营林工作站，其中行政单位2个，事业单位1个。部门在职在编实有人数80人，其中：财政全供养133人，在编实有车辆30辆。离退休人员53人，其中：离休1人，退休52人。

第二部分  红塔区林业局2017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六、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八、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支出决算表

九、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表

（见附件）

第三部门 红塔区林业局2017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红塔区林业局决算总收入37,481,305.37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37,415,725.37元，占总收入的99%；其他收入65,580元，占总收入的1%。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部门决算总支出39,313,135.07元，其中：基本支出17,710，067.07元，占总支出的45％；项目支出21,603,068.00元，占总支出的55％。 

（一）基本支出情况。2017年用于保障我局正常运转的支出17，710，067.07元。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占基本支出；办公经费、印刷费、水电费、汽燃费、办公设备购置等。

（二）项目支出情况。2017年用于保障我局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项目专项经费支出21,603,068.00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7年部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38,975,155.43元,占本年支出99%。比2016年的32,243,712.70元，增加了6,731,442.73元，增加了20.87%，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人员工资和项目的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776,329.57元，其中：招商引资奖支出27,200元;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支出19,870元;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支出2000元;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727,259.57元；

2、公共安全支出120,000元；

3、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支出2,590,732.20元；

4、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982,532元；

5、节能环保支出5,914,640.69元；

6、城乡社区支出6,300,000元；

7、农林水支出16,224,069.97元；（包括行政运行支出2,429,813.36元；林业事业机构支出4,567,612.11元；森林资源监测支出51,599.40元；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支出3,628,217元；林业执法与监督支出1,551,767.57元；林业贷款贴息支出83,333元；林业防灾减灾支出3,515,895.33元；其他林业支出143,951.80元；农业保险保费支出251,880.40元）
8、住房保障支出1,066,851元；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7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343,200.00元，支出决算为198,093.26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0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156,880.26元；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41,213.00元。2017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2016年“三公”经费决算数，主要原因是2017年接待费和车辆维护费有所减少。

2017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2016年减少162，473.49元，减少45%。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0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减少152,837.49元，减少49%；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减少9,636.00元，减少19%。2017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减少162,473.49元，主要原因是2017年我局严格控制车辆维修费及公务接待费。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红塔区林业局2017年“三公”经费决算总额198，093.26元，其中公务接待费41,213.00元，车辆运行维护费156,880.26元。具体情况如下：
1、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017年红塔区林业局公务用车保有量30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156,880.26元。其主要用于保障我局植树造林、森林防火等工作产生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2、公务接待费：2017年红塔区林业局共执行国内公务接待105批次，1514人，接待费开支41,213.00元。

3、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元，共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累计0人次。

五、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7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7,710,067.07元，与上年16,262,311.66元对比增加了1,447,755.41元,主要原因是人员的增加。部门机关运行经费主要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占基本支出；办公经费、印刷费、水电费、汽燃费、办公设备购置等。

（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林业局汇总资产总额43,692,011.64元，其中，流动资产13,881,023.93元，固定资产18,454,178.63元，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0元，在建工程6,444,807.57元，无形资产4,912,001.54元，其他资产17,242.33元（银行存款）。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减少636,089.65元，其中固定资产增加212,198元。处置房屋建筑物0平方米，账面原值3,256,491.67元；处置车辆0辆，账面原值5,578,469.96元；报废报损资产0项，账面原值0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0元；出租房屋0平方米，账面原值0万元，实现资产使用收入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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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行次
	资产总数
	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对外投资/有价证劵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其他资产

	
	
	
	
	小计
	房屋构筑物
	车辆
	单价200万以上大型设备
	其他规定资产
	
	
	
	

	栏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1
	43692
011.64
	13881
02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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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报说明：1.资产总额＝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对外投资／有价证券＋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资产
2.固定资产＝房屋构筑物＋车辆＋单价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其他固定资产

	


(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7年度，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212,198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212,198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0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0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0%。

（四）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五）相关口径说明

1．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日常公用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外的支出。

2．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除人员经费以外的基本支出。

3．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省部级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4.“三公”经费决算数：指各部门（含下属单位）当年通过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以上是我局林业资金投入使用运行情况，也是各项资金投入使用所取得的工作效益，从整体情况看，所到位的资金我们能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原则,做到事前有规划设计,事中有监督检查,事后组织相关部门检查验收,兑付资金,能保证专项资金不挪用,不拉用,专款专用,量入为出,专户存储,保障专项资金的正常运行,并在林业建设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image: image1.wmf]政府采购也称公共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实行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采取竞争、择优、公开的形式，使用财政性资金，以购买、租赁、委托或雇佣等方法取得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制度则是采购政策、采购方式、采购程序和组织形式等一系列政府采购管理规范的总称。    
                                  玉溪市红塔区林业局

                                   2018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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